
南華大學 114 學年度清寒助學金申請表 
填表日期：114年 9 月   日 

申 請 學 生 (請簽名) 學 號  

就 讀 系 所  年 級  班 別  

修 業 別 □日間部   □進修部 聯 絡 電 話  

大 學 部 成 績 
113學年度平均成績       分 

(75分(含)以上) 
研究所成績 

113學年度平均成績       分 

(85 分(含)以上) 

操 行 成 績  113學年度平均操行       分 (85 分(含)以上) 

家庭經濟狀況填寫 50字以上描述(必填): 

 

 

 

 

 

 
 

審核資料 

※請繳附下列資料，並打ˇ依序排列： 

1.□本申請表正本 

2.□114年低、中低收入戶證明或清寒證明(村里長證明) 

3.□帳戶封面影本或上傳至校務行政系統 

114 學年度是否申領其他獎學金：1.□已申請校外獎助學金(表 1.必勾選)2.□未申請(表 1.免勾選) 

表 1. 114學年度已申請以下校外獎助學金： 

 1.□王立三、尹蓮玉先生夫人紀念獎學金  

 2.□陳德暐、王金華先生夫人獎學金 

 3.□高明根、王明華先生夫人獎學金 

4.□陳芊羽小姐獎學金 

◎依據本校「南華大學清寒獎學金設置辦法」辦理。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檢附資料請以 A4格式影印，並依順序裝訂，且一律不退件，缺件者視同放棄。 

二、申請以上 6項校外獎助學金同學，不得重複申請本獎學金。  

三、本獎學金經學務處承辦單位初審後，送校內獎學金審查會議審核，通過者於生輔組網頁公告。 

四、申請期間 114 年 9月 9日至 9月 23日 17:00止，請持本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向學務處生活 

    輔導組簡先生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(洽詢電話 05-2721001 分機 1222)。 

 

 

生活輔導組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 學務長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
申請學生清寒助學金  

之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利用告知事項 
    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（以下簡稱個資法）第 8條及第 9條規定為以下個人資料蒐集、

處理及利用告知事項，敬請申請人（或法定代理人）詳細閱讀後簽名，並附於申請資料中寄

送。  

一、 機關名稱：南華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  

二、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： 申請學生清寒助學金紙本審核之用。  

三、 個人資料之類別：辨識個人者(C001)、辨識財務者(C002)、家庭其他成員細節(C023)、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紀錄(C051)、學生(員)、應考人紀錄(C057)、信用評等(C083)。  

四、 個人資料處理及利用：  

（一） 期間：依檔案法，紙本申請案件存放於本校學務處之檔案櫃並上鎖保密，保存期 限 

             為 5 年。  

（二） 地區：中華民國境內或經學生授權處理、利用之地區。  

（三） 對象：本校。  

（四） 方式： 1. 填寫紙本申請表。  

              2. 送本校單位審核。  

              3. 回收申請表完成核銷。  

              4. 其他為達前述蒐集個資之目的所需的必要方式。  

五、 學生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，將導致送審資料不完整、審查條件無法判 

     斷、 無法順利通過等情況。  

六、 個人資料之權利及權益：您得針對個人資料行使請求查詢、閱覽、補充、更正；請求 

     發給 複製本；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利用及刪除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之當事人 

     權利。權利 之行使方式請洽本校學務處生輔組。  

 

 

□ 本人已確認閱讀並同意於此申請相關文件中所提供的個人資訊，將依據本校學生緊急紓 

   困金實 施細則妥善使用。  

 

 

 

 

申請人(學生)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


